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程總隊 115 年新進職員(工)甄試 

第二試相關文件與應試注意事項 
 

壹、應試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具本人照片之雙證件正本，依測驗入場通知書指定時間及測驗地點應試，未攜帶指定雙身

分證件正本者或僅攜帶單一證件正本者不得入場應試。早到者恕不受理；惟凡逾報到時間或報到

後未告知工作人員擅自離開，經唱名 3次未到者，視為棄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測。 

雙證件 身分證件 說明 

主證件 國民身分證正本 為必備證件 

第二證件 

健保 IC 卡正本 

護照正本 

駕照正本 

身心障礙證明正本 

1. 第二證件請擇一攜帶。 

2. 健保 IC 卡須以具本人照片者為限，如未印有本人照片

者，請於到考前儘速補換具本人照片之健保 IC 卡。 

3. 護照或身心障礙證明須於有效期限內。 

若因相片辨識困難，必要時得拍照存證。 

二、凡報考資格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如：畢業證書、國家考試合格證書、技師證照、學生證與其他

技能檢定、語言能力檢定、證照等），除應繳交之影本外，當日務必攜帶「正本」以供試務人員

現場查驗。若現場無法提供正本供核對，或正本與影本不符者，視同資格不符，不得參加測驗。 

貳、測驗地點： 

【銘傳大學台北校區】臺北市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測驗項目 報到時間 報到教室 

體能測驗 115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 7時 50 分 F514 教室 

口試 115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依入場通知書報到時間辦理報到 B204 教室 

參、應繳交證明文件： 

應考人所繳交各種證件影本及資料如有資格不符、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情事，應考人應負法律責任。

於甄試期間發現者除扣留其所繳證明文件外，並拒絕其進場應試；於甄試完畢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錄

取；榜示後發現者，撤銷其錄取資格；於進用後發現者，立即終止勞動契約。 

 

  



  

項次 應繳資料 份數 說明 

1 文件資料檢核表 正本 1份，影本 2份 

請於 115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14:00 後從甄試網

站下載填寫 
2 應考人個人資料表 

正本 1 份，影本 2 份

(黏貼國民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3 自傳 3 份(書寫或電腦繕打) 

4 國籍具結書 正本 3 份 

5 報考資格證明文件 影本 3 份 

(1) 請依各甄試職別繳交：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合格證明影本或學位(畢業)證書

影本。 

(2) 以應屆畢業生報考者，請檢附最後一學期已註冊

戳記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如學生證已改為

「晶片卡」或結合「悠遊卡」功能者，請加附學

校開立之註冊證明。 

(3) 以「學歷」報名資格條件報考四級工程師，如未

具碩士以上學歷，請檢附附表 2「土木工程類科

四級工程師工作經歷證明書」及「公教人員保險

被保險人年資紀錄表」（請至臺灣銀行公教人員

保險網路作業系統下載）或「勞工保險被保險人

投保資料表（明細）」（請至各縣市勞保局申請或

以自然人憑證下載列印勞保明細表）等社會保險

佐證證明。 

(4) 報考技術士（含限身心障礙人員報考）如未具專

科學校以上學歷，請檢附具政府核發之相關技術

專長證明文件或附表 3「土木類技術士工作經歷

證明書」或附表 4「技術士（限身心障礙人員報

考）工作經歷證明書」及「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

人年資紀錄表」（請至臺灣銀行公教人員保險網

路作業系統下載）或「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明細）」（請至各縣市勞保局申請或以自然

人憑證下載列印勞保明細表）等社會保險佐證證

明。 

6 戶籍謄本影本 影本 3 份 
具優惠加分原住民身分者(申請日期為115年3月 

20 日【含】以後) 

7 
身心障礙手冊(證

明) 
正反面影印 3 份 

具優惠加分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之身心障礙

者(於錄取名單公告日 115 年 5 月 21 日仍為有效

期間內) 

8 其他相關資料 影本 3 份 

如其他技能檢定、語言能力檢定、證照、工作經

歷證明文件、個人優良表現等資料(作為口試

「才識」項目評分之參考依據，故請儘量提

供)。 



肆、其他應試注意事項： 

一、 逾報到時間或報到後未告知工作人員擅自離開，經唱名3次未到者，視為棄權，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測。 

二、測驗期間手機及 3C 通訊電子產品請務必關機並由試務人員統一保管，全程不得攜帶錄音、錄影設

備進入測驗現場，以維護考場秩序，並於測驗結束後歸還應考人。請勿攜帶貴重物品，測驗期間試

務人員不負責保管，若有遺失，請應考人自行負責。 

三、測驗當日請提早出門，以避免交通壅塞；另因該場地無法提供停車空間，故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前往。 

四、各梯次自報到開始，至所有口試及體能測驗完成，約需進行 1至 3個小時，故請自備遮陽防曬物品

或雨具，飲料、茶水及個人飲食亦請自備(現場不提供餐點，請自行至校內統一超商購買)，且考

場內嚴禁吸菸及嚼食檳榔。 

五、考試期間若遇雨天或其他特殊狀況，請依試務中心公告及配合工作人員之指引辦理。若因災害等重

大事件致不能如期進行甄試時，將依相關規定統一發布緊急措施，應考人應予配合，不得異議。請

密切注意甄試專案組網站發布之最新訊息。 

伍、有關第二試(口試/體能測驗)流程、時間及方式說明如下： 

一、四級工程師、助理工程師、助理管理師及技術士(限身心障礙人員報考)：第二試為口試，成績以

100 分計，並依與工作相關之構面(即儀態、語言表達與反應能力、才識及特質)及當日繳交資料進

行綜合評分。 

二、技術士：第二試為口試及體能測驗 

(1)口試成績以 100 分計，並依與工作相關之構面(即儀態、語言表達與反應能力、才識及特質)及 

 當日繳交資料進行綜合評分。 

(2)體能測驗未達合格標準者不予錄取 

(3)體能測驗項目「負重 25 公斤重物行走 50 公尺」，測試方式如下： 

  



體能測驗項目未達合格標準者，不予錄取 

測驗項目 施測內容 合格標準 

負重 25 公斤重

物行走 50 公尺 

1. 肩扛(或手抱)25公斤重物，行走50公尺

(直線 25 公尺越過折返點返回)。 

2. 體能測驗時，應考人應穿戴由大會統一

提供之護膝、護肘、護腰、手套。 

3. 測試過程中如需休息，可將重物放於地

面，但時間仍照算。 

男性：28.00 秒(含)以內完成。 

女性：30.00 秒(含)以內完成。 

 

備註:測試過程中發生下列情形即

為不合格： 

1. 未依規定繞過折返點。 

2. 將重物拖行、滾動等非適當之

動作。 

3. 行走時間超過合格標準。 

A.參加體能測驗時，須穿著運動服(或輕便服裝)及運動鞋，不得以赤腳應考。應考人測驗時應穿

戴由大會提供之運動防護用具(如手套、護腰等)。 

B.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體能測驗補測、重測。 

C.妨礙測試程序進行或破壞現場秩序等行為、事由，以不合格計。 

四、體能測驗項目請於測試前自行進行暖身動作，測試時亦請注意個人安全及身體狀況，若有任何身體

不適或需要服務之處，請立即向工作人員反應。 

五、體能測驗前，測試委員將統一向應考人說明相關重要規範。測驗結束後，由測試委員記錄測驗結果，

並請應考人簽名確認。如對測驗結果有疑義，請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客服信箱

（exten6666@eta.mcu.edu.tw）提出申請。為維持試務進行之公平性與現場秩序，測驗期間請勿以

任何方式干擾或影響測驗作業進行。 

《體能測驗示範影片》負重 25 公斤重物行走 50 公尺 

【請衡量自身體能狀況審慎決定是否參加】 
 

 

https://youtu.be/NzsGLWHoEa4?si=5nAz1xBq88vGVe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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